
本市岡山區兒9用地市地重劃區
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

時間 會議議程

14:30-14:40 主持人致詞

14:40-15:10 土地開發處簡報

15:10-15:40 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

15:40-16:00 綜合答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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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岡山區兒9用地市地重劃區
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

▪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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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一、法令依據

二、重劃區位置圍

三、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

四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

五、土地權屬面積

六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、拆遷補償規定

七、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

八、預估平均重劃負擔比率

九、重劃作業流程

十、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

十一、其他提醒



4

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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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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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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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令依據

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

•重劃地區選定後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，並擬具市地重劃

計畫書，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。

•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：

一、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（附範圍圖）。

二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。

三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。

四、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。

五、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。

一、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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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劃區位置圖二、重劃區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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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

本案位於本市岡山區大公

段部分土地，總面積約

0.3400公頃。

四至如下：

✓ 東至 商二用地

✓ 西至 兒九用地

✓ 南至 平和東街

✓ 北至 岡燕路31巷3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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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實際面積以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為準）

四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

項目 面積(公頃) 百分比(%)

商業區 0.2200 64.71%

公共設施用地
(兒童遊樂場)

0.1200 35.29%

合計 0.3400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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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2人

五、土地權屬面積

公有

私有

(實際面積以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面積為準)

4.63%

72.70%

22.67% 公有土地

私有土地

公私共有

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(公頃) 百分比(％)

公有

中華民國
(國產署)

0.0031
4.63

高雄市政府 0.0125

私  有 0.2450 72.70

公私共有 0.0764 22.67
合計 0.3370 100

公私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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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、拆遷補償規定

◆ 預定辦理工程項目
 整地工程

 兒童遊樂場工程

 地上物拆遷工程

◆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及救濟依據
 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

 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

 高雄市水產養殖物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

 高雄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放標準

 其他相關法規

◆ 應拆遷補償之土地改良物標的
 依據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》第38條第1項規定：「應拆遷之土地改

良物或墳墓以有妨礙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。」



13

•本重劃區所需開發總費用概估約新台幣16,640,000元

•工程費用約12,520,000元

•重劃業務費約3,850,000元

•貸款利息約270,000元

•費用平均負擔比率：4.60﹪

七、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

• 負擔方式

•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

比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費、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，並以未建

築土地折價抵付。無未建築土地者，改以現金繳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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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＋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

＝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

35.29％ ＋ 4.60％ ＝ 39.89%

八、預估平均重劃負擔比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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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重劃作業流程

勘定重劃範圍 舉辦座談會
市地重劃計畫書

送內政部核定

測量、調查

及地價查估

計算負擔及

分配設計

分配結果

公告

地上物拆遷及工程施工

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

登記
土地點交

市地重劃計畫書公

告、舉辦說明會

研訂重劃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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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

• 重劃地區內土地，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
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，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
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）

• 重劃辦理完成後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
減半徵收二年。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）

•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，市地重劃
負擔總費用得自土地漲價總數額中扣除，土地增
值稅並減徵百分之四十。 （土地稅法第31條及第39-1
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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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其他提醒

➢重劃期間可以辦理繼承手續，不受禁止土地移轉及
禁建事項限制。

➢土地權狀是以土地分配公告確定後的重劃前後土地
清冊為登載依據，所以繼承人若未於土地分配公告
確定前辦妥繼承手續，則未來發放權狀仍以被繼承
人為土地所有權人，無法直接登記予繼承人。

繼承
問題

土地所有權人的通訊地址如有異動，請於簽到簿上逕
行填載，或電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分配科，
便於日後公告資料能夠寄達。

更正
事項



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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